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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暨公司资金占用整改完

成的公告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

锦”）间接控股股东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已

通过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锦集团”）对外融资方式清偿相关款

项444,348,987.56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0元。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中兴华专字（202

6）第00001914号），截至2026年1月20日，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共占用新华锦资

金444,348,987.56元，其中本金421,786,215.31元，利息22,562,772.25元。为完成整改，

公司需清收全部被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的资金。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情况

2026年4月16日，青岛融富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鲁

锦集团及重整管理人共同签署《融资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及《融资协议补

充协议》，融资款项金额为444,348,987.56元，融资期限为1年，融资款项用于专项管

理和化解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被占用导致的股票停牌以及退市的风险。

2026年4月16日，鲁锦集团、重整管理人、公司与青岛锦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锦越贸易”，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了《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融资资

金共管协议》（以下简称“《共管协议》”）。根据《共管协议》，新华锦全资子公司

锦越贸易开立融资资金专项共管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共管账户由公司和

重整管理人进行共管。



《共管协议》明确约定：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归公司所有；本协议项下的共管安排，

不构成对公司资金所有权、收益权及除协议约定共管流程外的自主经营权的任何限制。

2026年4月20日，锦越贸易共管账户收到重整管理人支付的资金444,348,987.56元，

其中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西海岸分行共管账户收到344,348,987.56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新都心支行共管账户收到100,000,000.00元，款项用途均备注为偿还

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已全部归还，占用余

额为0元。

2026年4月22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山东新华锦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偿还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中兴华

专字（2026）第00001914号），确认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清

偿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文件。

二、公司致歉说明

公司已经深刻认识到资金占用事项的严重性，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就该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强化风险责任意识，

采取切实措施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职，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

三、其他风险及事项

1.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建华先生分别于2026年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42026002

号、证监立案字0242026003号）。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立案。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在立案调

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山东新



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2.公司因前述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起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现因新华锦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触及的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已完全消除，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6条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该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3.因资金占用行为的发生，公司、公司关联方存在可能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被证券交易所实施纪律处分的风险。

4.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27日起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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